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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保安局局長已作出預告，表示將於 2002年 12月 18日立法會會
議席上動議一項議案。該項議案旨在請立法會通過《 2002年刑事司法
管轄權條例 (修訂第 2(2)條 )命令》的草稿 (下稱 “命令草稿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下稱 “該條例 ”)賦予香港法院司法管
轄權，當為裁定有罪而必須舉證的任何犯罪元素在香港發生時，對該

條例第 2(2)及 (3)條指明的罪行進行審訊，而不論被告人的公民身份或
國籍為何，亦不論其在有關時間是否身在香港。第 2(2)條所指明的罪行
(在該條例稱為 “甲類罪行 ”)，是《盜竊罪條例》(第 210章 )及《刑事罪行
條例》 (第 200章 )所訂的不誠實罪行。第 2(3)條所指明的罪行 (在該條例
稱為 “乙類罪行 ”)，則是串謀、企圖或煽惑他人犯甲類罪行，以及普通
法的串謀詐騙罪行。該條例第 2條載於附件A，供議員參閱。

3. 根據該條例第 2(4)及 (5)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在憲
報頒布命令，修訂第 (2)及 (3)款的條文，但除非有關命令的草稿事先已
提交立法會，並經立法會以決議通過，否則不得作出上述命令。第 2(5)
條亦訂明，《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 (即附屬法例按 “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 ”予以處理的規定 )不適用於此類命令。按照法律，有關命
令的草稿獲立法會通過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有權根據第 2(4)
條訂立該命令。日後訂立的命令將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

4. 前立法局於 1994年審議《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草案》時，議
員提出的其中一項關注事項是，該條例草案並未涵蓋電腦詐騙行為，

因為憑藉現代科技，人們不難從其他地方操控電腦數據以達到詐騙的

目的。當時的律政司 (現稱 “律政司司長 ”)保證，如確實出現司法管轄權
的問題，政府當局會認真考慮將有關罪行納入該條例的涵蓋範圍。

5. 保安局已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由保安局於 2002年 11月
27日發出，檔號為 SBCR 11/14/3231/88)，當中載有擬議修訂的背景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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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草稿命令草稿命令草稿命令草稿

6. 命令草稿在該條例開列的甲類罪行中加入 3項電腦相關罪
行，分別為  

(1) 《電訊條例》 (第 106章 )第 27A條所訂的 “藉電訊而在未獲授權
下取用電腦資料 ”；

(2) 《刑事罪行條例》第 60條所訂的 “摧毀或損壞財產 ”(但只限於
同一條例第 59條所界定的誤用電腦行為 )；及

(3) 《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條所訂的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用電腦 ”。

上述罪行是《電腦相關罪行跨部門工作小組報告書》所提出的部分修

訂建議。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7. 政府當局曾於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2月 7日會議上，就《電
腦相關罪行跨部門工作小組報告書》諮詢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委

員就該報告書提出了若干問題及關注事項，有關詳情載於該次會議的

紀要 (立法會CB(2)682/00-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於該次會議席上並未提
及此命令草稿，而委員亦未有就《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增訂罪行一

事提出直接相關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在 2001年 2月 10日的特別會議曾聽
取不同團體就上述報告書陳述的意見。有關的團體大致上支持處理電

腦相關罪行的措施，但並沒有專門就命令草稿作出任何討論。有關的

會議紀要載於立法會CB(2)2120/00-01號文件。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8. 本部仍在研究一項技術上的草擬問題，並將於稍後提交進一

步報告。至於應否在現階段增訂其他罪行，則屬議員需要考慮的政策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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